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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年美国贸易投资管理制度主要集中在落实近两年出台的法律政

策上。２０１１年，为了执行２０１０年通过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公布关于行政扣查供人类或动物食用食品和进口食品预先通知附加信息的规定，增加

相关机构查扣和拒绝不符条件产品进入美国的权力，外国产品进入美国可能面临更为

严格的检查措施。技术性措施方面，美国对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促进法》进行修改，并继

续出台若干实施指引，例如１００ｐｐｍ总铅含量要求和玩具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

要求的正式生效；更新多项能源之星新要求，并对若干家电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的能耗

标准，提醒相关企业及时跟踪关注美国上述措施的具体实施，确保产品符合新的要求。

２０１１年美国继续加严对贸易法的实施，严格当事人向美国当局提交事实核证要求，改变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中临时措施期间的担保方式，并在反倾销程序中采取新的方法

来估算生产要素（劳工）成本等，将有可能增强了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

的应诉难度，并大幅提高出口商的成本。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８５３．４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２９．２％。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２８３３．０亿美元，同比上升：２８．３％；自美国进口：１０２０．４

亿美元，同比上升：３１．７％；中方顺差：１８１２．７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复印机及传真机、电话机、箱包、家具、橡胶塑料、服装等，中

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大豆、集成电路、载人机动车辆、飞机、废纸（浆）、未梳棉花、

铜废碎料、医疗用仪器及器具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１年，中国公司在美国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２．５亿美元；完成劳

务合作营业额８８４．０万美元，中国公司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９１８人。２０１１年，经中国

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美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１１．３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国际紧急经济

权力法》、《１９３３年农业调整法》、《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１９８８年出口促进法》、《与敌国

贸易法》等是美国对货物进行进出口贸易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此外，美国还与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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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互惠的贸易安排。美国国会负责

制定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法律和政策。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

商务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农业部等负责贸易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关税征收、货物进

出口管理和对外贸易谈判等事务。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等是规范美国关税制定和征收的主

要法律。美国国会根据《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制定《协调关税表》，于１９８９年１月

１日生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修改或维持《协调关税表》，美国国

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负责解释和执行《协调关税表》和其他海关法律。

美国对除古巴以外的所有ＷＴＯ成员方实施最惠国关税待遇。此外，美国通过双边

或地区自由贸易安排提供优惠关税待遇。中国不是美国优惠关税待遇的受惠国。根据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美国对来自１２９个国家的４８００多种产品实现普惠制。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１日美国总统签署法案，将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已经到期的普惠制计划延迟至２０１３年１月

３１日，新延期的普惠制计划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５日开始生效，并可追溯至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美国对大多数进口产品基于ＦＯＢ价格征收从价税，但对以农产品为主的某些进口

产品适用从量税。另外，有些产品需按复合税率缴纳关税。美国为控制进口数量，保护

国内生产商利益，对包括牛奶及奶制品、糖及含糖产品、花生及花生油花生酱、羊肉、牛

肉以及棉花等在内的１９６个税目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美国对配额外的产品征收高

额关税，２００７年简单平均配额外最惠国关税税率为４２％，而配额内关税税率为９．１％。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１０年，美国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５％，已到达约

束税率的水平。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４．９％，非农产品为３．３％，除

了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比２００９年略有升高外，其他的与２００９年的水

平保持一致。

２．进口管理制度

美国主要依靠关税对进口产品和其数量进行管理和调节，但美国也对农产品等相

对敏感的进口产品采用关税配额。此外，出于环保、国家安全、国际收支平衡等原因，美

国国会通过《１９７２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１９６２年贸易拓展法》第２３２条款

（国家安全）、《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１２２条（国际收支平衡）等诸多国内立法，授权商务部、农业

部等行政部门采取配额管理、禁止进口、收取进口附加费等方式对进口实行限制。

（１）《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提出的新要求

为执行《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规定，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布关

于行政扣查供人类或动物食用食品和进口食品预先通知附加信息这两项最终规则（暂

定）。根据第一项规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人员或合格雇员在进行检查、检验或调查

时，如发现可信证据显示有任何食品对人类或动物的健康构成严重影响或死亡威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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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查该食品。第二项规则对进口食品预先通知提出一项附加资料要求，有关人员在

递交进口食品（包括供动物食用食品）预先通知时，必须提供曾拒绝有关食品进口的国

家名称，如果食品药品管理局未获完整的预先通知信息，有关进口食品或提供予进口的

食品将被拒绝进入美国。这两项最终规则（暂定）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３日生效。

（２）关于修订正式进口程序的建议

所有商品进口至美国时，“登记进口商”或者其授权代理人必须符合一定的进口程

序规定，包括就进口商品提交所需文件或资料，通过向美国海关提交商品适用的申报价

值、分类和税率及其他所需资料，完成进口登记。这些程序被称为正式进口程序，对于

总价值不超过２０００美元的进口，则可适用简化非正式进口程序的规定。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８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及财政部发布公告，为应对通货膨胀，美国海关建议调整现

行简化非正式进口程序适用金额的法定上限，从２０００美元增加到２５００美元。该修订建

议将扩大简化非正式进口程序的适用范围，公众评论期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７日。

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出口支持

美国通过出口融资、对外贸易区的免税待遇和出口退税等方面的措施支持美国产

品出口。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美国总统签署《国家出口倡议》，同时成立旨在扩大美国出

口的“出口促进内阁”，正式展开出口振兴计划。出口促进内阁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

商务部、农业部和进出口银行等多个部门组成。２０１０年９月和２０１１年６月，出口促进

内阁分别公布《〈国家出口倡议〉致总统报告》和《２０１１年国家出口战略》。为了促进美国

出口，出口促进内阁采用了八方面的措施，包括增派出口贸易代表团、加大出口宣传力

度、增加联邦政府对出口的协助、平衡宏观经济环境、增加出口信贷、重点扶持中小企业

出口、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服务员出口。

（２）出口管制制度

为限制生化武器及导弹技术扩散，以及确保一些短缺物资在国内的充足供应，美国

对部分产品实行出口控制。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财政部等机构负责根据《武器出口控

制法》、《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出口管制条例》和《１９５４年原子能法》等法律规定实施出

口控制。２０１０年美国开始全面改革出口控制体制，计划基于单一出口管制清单、单一许

可证签发机构、单一执法协调机构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四个原则重建出口管制制度。

２０１１年５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个关于外国雇用的双重国籍和第三国国民的最

终规则，用以实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新豁免。最终规则允许防卫物品在一定条件下

转让给双重国籍和第三国国民，他们需是经过授权的外国最终用户、承销人、组织、政府

等的固定雇员，但学术机构不能利用该豁免。合格的雇员必须是北约成员国、欧盟成员

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或瑞士这些国家的国民，以及任何再转让必须只发生在这些

国家的领土内。该规则规定的豁免仅适用包括科技数据在内的防卫物品，而不包括防

卫服务。该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５日生效。

２０１１年６月，美国商务部颁布了《战略贸易授权许可例外规定》的最终规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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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如果被管制物项在目的地被用于许可证所禁止目的的风险较低，那么在满足提供

出口管制分类编号要求、收货人声明等条件下，可以无需申请许可证而出口被管制物

项。《规定》对管制体系内的目的地国家重新进行了划分。《战略贸易授权许可例外规

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中国和俄罗斯仍然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４．贸易救济制度

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对不正当贸易行为（主要是侵

犯美国知识产权）所采取的３３７条款措施和３０１系列条款措施。除３０１条款措施适用于

出口产品以外，其余都是针对进口产品的救济措施。

美国现行主要的反倾销反补贴法为《１９３０年关税法》，具体的行政法规分布在《联邦

法规汇编》第１９编中。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进口贸易管理局负责倾销和补贴的调查

及倾销补贴幅度的计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产业损害的调查。

为了支持美国总统的国家出口刺激计划，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１０年宣布了１４项加严反

倾销和反补贴法实施的建议措施。２０１１年，美国商务部出台了落实这１４措施建议的部

分规则。

（１）事实资料核证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反倾销及反补贴程序中当事人或其代表向商

务部提交有关事实资料的核证的暂定最终规则。该规则加强现行核证程序，并要求相

关人员：指明适用于该核证的个案；指明适用于该核证的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的阶段；

指明制作核证的人员身份；指出作出核证的日期；清楚地指明当事人及其代表承担因虚

假核证应付的严重后果。该暂定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４日生效。２０１１年９月２日，

美国商务部颁布补充暂定最终规则，允许外国政府在提交核证时使用暂定最终规则生

效前已使用的形式或者暂定最终规则中提供的形式，但公司应该继续使用暂定最终规

则中规定的公司核证。该补充暂定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２日起生效。

（２）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中临时措施期间担保方式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修订反倾销反补贴税程序中肯定性初裁

的效力规则，确定临时措施将通常采取现金缴付的方式，而不再使用保证的形式。要求

临时措施通常采取现金缴付的方式，意在使进口商直接负责缴纳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有

助于加强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法的管理。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生效。

（３）反倾销行政复审程序反倾销税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商务部发布公告，对自被行政复审调查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出

口商进口的产品，尽管复审前适用单独税率，但如果在复审中该出口商未向美商务部报

告，致使未经过复审审查，则美商务部将指示海关按照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全国统一税率

进行清关，不再按照涉案企业适用的单独税率清关。修改后的实践与美对市场经济国

家企业的征税方法一致。该决定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起实施。

此外，２０１１年美国商务部还修改若干其他规定。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１日，美国商务部宣

布涉及非市场经济体反倾销程序中估算生产要素（劳工）成本的新方法。美国商务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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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非市场经济反倾销程序中以国际劳工组织年鉴第６Ａ章而非现在使用的第Ｂ５章作

为劳工成本数据的主要来源，对劳工成本适用“单一替代国方法”。目前，商务部在非市

场经济体劳工投入成本计算上采用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年鉴第５Ｂ章的数据，而第５Ｂ章

中的数据仅反映直接的赔偿金和奖金。而第６Ａ章的数据反映了包括工资、津贴、住房

和培训等方面的所有相关直接和间接成本。根据修改后的规则，商务部将使用一个主

要替代国优势特定产业的工资数据来计算非市场经济体应诉者的劳工投入，如国际劳

工组织年鉴第６Ａ章所述。该规则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对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美国主要通过《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来

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人的权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３３７条款的执行。２００８年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了新的３３７调查程序，主要涉及申请人申请调查应提交的书面材

料、提交许可合同的注意事项、延长行政法官调查期和提高初步裁定的要求以及复印请

求书的页数限制要求等四个方面的程序性规定。为了收集更多关于３３７调查的公共利

益信息，帮助调查机关确认、完善调查各阶段关于公共利益的信息，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修改了其《操作程序与规则》关于公共利益的内容，主要修改内容

包括：要求申请人在提交３３７调查申请书时应另行提交关于公共利益的陈述；要求被申

请人在提交答辩时应提交对公共利益问题的答复；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立案之

前，新规给予公众表达其意见的机会。该公共利益新规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开始生效。

在出口产品方面，美国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０１节维护美国公司权益，为美国产

品和服务扩大海外市场准入，反对外国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具体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

室负责实施。

５．其他相关制度

（１）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截至２０１１年，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等１７个国家签订并生效了自由

贸易协定。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与哥伦比亚、韩国以及巴拿马的

三个自由贸易协定，但这些协定尚未生效。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美国宣布加入《泛太平洋济伙

伴关系协定》的谈判。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泛太平洋济

伙伴关系协定》９个主要的谈判国达成初步框架，该协定涵盖投资与贸易自由化项目，核

心议题将包括贸易协议、工业产品、农业、纺织、知识产权、技术性贸易障碍、劳工和环境

等诸多内容，计划朝着一个全面性的新世纪区域性经贸协议发展。

（２）签证制度

每年度美国向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及其家属提供约１４万个名额的移民签证。这些

人员如满足专业的技能、学历、工作经验以及其他的条件，可以永久居住在美国。按照

现行的政策，任何国家的公民通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的数量不能超过总额的７％，也就

是说不能超过９８００张绿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高技术移民

公平法案》，它将取消职业移民的国家配额上限，并将亲属移民的国家配额上限由全体

人数的７％增至１５％。如果这项法案获得最终通过，那么在取消了高技能移民国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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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移民审批和绿卡发放将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实施。

２０１１年美国国务院宣布改进ＶｉｓａＭａｎｔｉｓ程序的其他几项内容，并通过增加人员、

改善有关制度等努力，使ＶｉｓａＭａｎｔｉｓ审查的完成时间缩短到不超过１４天。这些签证

持有者的签证有效期不必每年重新审查，尖端和敏感技术学科相关的学生签证有效期

最长可达４年，工作签证有效期可达２年。本次政策放宽调整包括持有Ｆ类（学生）、ＪＨ

类（临时工作人员）、Ｌ类（公司内部调动人员）、Ｂ类（旅游和商务）签证，并且通过特别

“ＶｉｓａＭａｎｔｉｓ”签证审查的签证持有者。

６．相关机构调整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２日，美国政府宣布创设隶属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白宫制造业

政策办公室，以协调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并推动美国制造业

复苏和出口。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将召开部长级会议，逐渐实施美国政府优先推行

的制造业新举措，并将重点放在对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支持上。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美国长期奉行自由政策，基本不设限制，仅在航空、通讯、原

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中，存在一些具体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限制性规

定。《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以及其实施细则

《２００８年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构成了美国投资管理的基本制度。《埃克

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赋予了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外资并购行为采取行动的权利，

具体审查由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ＣＦＩＵＳ）来负责。《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

及其实施细则《２００８年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修改了《埃克森 佛罗里奥

修正案》，加强美国对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普查法》则确立

了投资领域的报告制度，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应向美国商务部、农业部等不同的

政府部门进行报告的义务。

为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以及提升美国的竞争力，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

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了“选择美国”的投资计划。“选择美国”将以州、地区以及地方经济

发展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提升和促进全美国商业吸引、保留和重新支撑投资。“选

择美国”将三种类型的公司作为目标包括：寻求扩大的外国和国内，以及希望重组或将

经营业务转到美国的外国和国内公司。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近两年美国致力于将创新战略作为保持美国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

手段。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美国总统签署了《美国发明法案》。《美国发明法》是自１９５２

年来对美国专利制度最全面的改革，主要涉及六个方面的内容，即实体专利法内容、专

利授权后的重审程序、专利申请授权程序的修改、美国专利商标局财政和机构的改革、

优先审查及对小型实体的扶持措施，以及专利诉讼和管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体专利

法内容的修改，它使美国的专利制度与各国专利制度趋于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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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申请在先”和宽限期

《美国发明法》将“发明在先”改为了“申请在先”，要求保护的发明的“有效申请日”

定义为申请的实际提交日，适用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及其以后提出的申请。在宽限期方

面，《美国发明法》维持现有１２个月的期限，但收窄了适用范围，将不构成现有技术的公

开行为修改为限于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自己进行的公开行为，或者直接、间接源自发明

人的公开行为。

（２）删除希尔默主义规定

美国先前保留了一项被称为希尔默主义的判例原则。根据该原则，其他国家的发

明人到美国申请专利的只有一年的优先权，而美国人即使申请在后，其发明日仍可以追

溯到若干年前，如其他国家的发明人要主张优先权，则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提供发明在先

的证据。《美国发明法》删除了这一与其他国家的普遍实践不相一致的规定。

（３）扩大现有技术范围

《美国发明法》取消了原先的地域区分，规定世界范围内以专利、公开出版物、公开

使用、销售或者其他方式为人所知的技术均构成现有技术。

（４）关于公开的要求

《美国发明法》要求专利申请说明书中需记载“最佳实施方式（ｂｅｓｔｍｏｄｅ）”，但不再

将其作为无效或者使专利权不能行使的理由。

（５）关于先用权制度

根据原先的专利法，某些情况下在先发明人虽然丧失了获得专利权的机会，但是可

以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实施该项专利技术，而不视为侵犯专利权。但这种先用权仅适用

于商业方法。《美国发明法》将适用范围从商业方法扩展至在美国进行的各种商业使用

行为。但是，这种商业使用须早于申请日之前１年或者享受宽限期的行为之前１年，以

较早的时间为准。

此外，《美国发明法》还将简化专利申请程序、降低法律纠纷成本，向专利商标办公室

提供资金以使其快速地处理专利申请，包括１２个月内专利处理的快速通道选择，在重要专

利评估方面可将之前平均３年的专利申请等待期缩短２／３；减少目前的专利积压，《美国发

明法》将为专利商标局提供新资源，处理已经堆积的约７０万专利申请，并大幅减少等待时

间；减少诉讼，专利商标局将为企业提供避免在专利有效期内发生诉讼的新途径等。

２．检验检疫制度

美国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健康服务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动

物健康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对产品进行检验检疫。其中，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负责动植物

及其制品的进口，食品健康和检验局负责肉类、禽类和蛋产品的进口、食品药品管理局

负责其他食品和药物的安全。

３．竞争法律制度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１８９０年）、《克莱顿法》（１９１４年）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１９１４年）是美国竞争法律体系中的三大核心法律规定，其他涉及贸易领域的国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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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案还包括《威尔逊关税法》、《１９７６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及其实

施细则等。这些规定在联邦层面主要由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执

行，其中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主要负责《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执行，可以向联邦法

院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维伯—波密

伦出口贸易法》等法律的执行，并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贸易法规。此外，竞争局和消费

者保护局也参与一部分竞争政策管理执行工作。

４．政府采购

《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产品法》是美国政府采购的重要法律。该法要求政府机构购买本

国的货物和服务，被认定为美国产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拟采购的项目即“最终产

品”必须是在美国制造；二是产品上的国内零件价值应占据总零件价值比例的５０％以

上。但法案同时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形，例如购买美国产品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等。加入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后，美国对原先法律进行了修改，１９９４年《政府采购协定》成员方

和部分与美国有互惠协定的国家可以不受《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产品法》的限制。此外，美

国各联邦政府机构的年度预算拨款法、《铁路乘客服务法》以及加州等美国某些州一级

政府的政府采购规定都有类似购买美国货的规定。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美国总统签署的７８７０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包括了“购买

国货”条款，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的成员对该条款可享有“豁

免权”。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美国众议院颁布了《贝瑞修正案扩展法案》（Ｈ．Ｒ．６７９）。该法案

修订了２００２年的《美国国土安全法案》。该法案禁止国土安全部采购指定的不是在美国

国内生长、再加工、再利用或生产的物项，这些物项直接与国家安全利益有关，包括服

装、帐篷或天然纤维产品。该法案还规定了例外情形，如紧急采购，购买的金额少于１０

万美元等。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８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全美国旗法案》（Ｓ．１１８８）。该法案类

似２０１０年众议院通过的《全美国旗法案》（Ｈ．Ｒ．２８５３），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必须购买百

分百美国制造的美国国旗，或使用百分百在美国种植、生产、制造的材料等。

（四）２０１１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２０１１年美国对２００８年的《消费品安全改进法》进行了修改和细化，确定了幼儿床安

全标准、玩具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要求等规定。此外，消费者安全委员委员会出台

了保障儿童用品和其他产品使用安全的一些新标准，美国环保署和能源部更新了多项产品

的能源之星规范，并颁布了提高冰箱、微波炉等产品能效和节约标准的若干规定。

（１）《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最新进展

２０１１年，美国根据前两年实施情况和公众意见，对《消费品安全改进法》进行了修

改。此外，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还出台了若干项实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政策指引。

①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修正案。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２日，美国总统签署了《消费品安全改进法》修正案ＨＲ２７１５。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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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

第一，明确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４日后生产的产品才适用１００ｐｐｍ的铅限量。此前已经生

产、运输、库存、已在配送中心或零售商店的产品只要符合原先３００ｐｐｍ的限量规定，仍

可销售；

第二，现行的邻苯二甲酸盐ＢＢＰ、ＤＢＰ、ＤＥＨＰ、ＤＩＤＰ、ＤＩＮＰ和ＤＮＯＰ０．１％

（１０００ｐｐｍ）的限量只适用于玩具和儿童护理产品中可接触到的材料；

第三，普通书籍或纸质打印材料将从第三方认证要求中豁免。但是内有玩耍价值

或为３岁及以下儿童设计的书籍不包括在内；

第四，规定非公路用车豁免《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１０１（ａ）规定的铅限量，并添加了

对于“非公路用车”的定义；

第五，自行车和相关产品，以及到１２月３１日结束的暂缓执行令涵盖的任何产品金

属部件，在暂缓令到期后，必须符合３００ｐｐｍ的限量要求；

第六，豁免某些“二手儿童产品”。《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１０１（ａ）对基材的铅含量

限制要求不应适用于二手儿童产品，增加了“二手儿童产品”的定义；

第七，潜在的减少第三方测试的可能，即如果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过公开评议得到

的全面评估，为产品无需额外第三方测试仍能符合适用的安全规则、禁令、标准和法规

提供了充足的保证，那么在此基础上，减少不必要的第三方测试。

该修正案自总统签署之日起生效。

② 幼儿床安全标准的最终规则。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幼儿床强制性标准１６ＣＦＲＰａｒｔ

１２１７的最终文本，该强制性标准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起生效。同日，美国消费者安全

委员会还发布了幼儿床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要求，宣布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日起，

所有幼儿床必须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才能投放美国市场。

③１００ｐｐｍ总铅含量正式生效。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儿童用品中总铅含量１００ｐｐｍ

的决定，规定自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４日起，１２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制造商、进口商、分销

商需要满足总铅含量１００ｐｐｍ的要求。

④ 玩具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要求。

２０１１年８月３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玩具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的认

可要求，依据的标准为ＡＳＴＭＦ９６３０８和／或ＡＳＴＭＦ９６３０７§１的第４．２７部分。该

要求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生效。其中，ＡＳＴＭＦ９６３０８为玩具测试的认可标准，而玩具

箱的测试，依据ＡＳＴＭＦ９６３０７§１的第４．２７部分，但部分内容不涵盖在此要求中。

（２）新的儿童外套细绳联邦安全法规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通过一项新的关于儿童外套细绳的联邦

安全法规。其规定，尺码为２Ｔ１２、颈部或风帽处有抽绳的儿童外套以及尺码为２Ｔ１６、

腰部或底部带有抽绳的儿童外套，皆为存在大量安全风险的产品，被归类为不符合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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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儿童服装。因为细绳被车门、儿童滑梯等外物抓住或纠缠后，可能对儿童造成拖

拽、勒住等危险。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８日生效。

（３）消费者安全委员会阻燃新要求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通过新指令，规定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起，

进口商或美国制造商必须为一些产品提供阻燃标准普通合格证书（ＧＣＣＳ），产品包括乙烯

塑料薄膜、地毯与垫子，以及非儿童服装纺织品。如果未能提供合格证书，或提供不实合格

证书等，可能导致最高达１０万美元的民事处罚，甚至还可能处以刑事处罚和没收财产。

（４）环保署更新多项能源之星新要求

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美国环保署发布了电视机和机顶盒（有线和卫星）能源之星规范

的修订。其中，能源之星电视机５．３版规范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生效，机顶盒３．０版和

４．０版规范分别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和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生效。本次修订是能源之星预计

２０１１年完成的２０个产品能效要求修订的第一批。预计为了符合能源之星标志要求，这

些产品必须比传统型号效率高４０％。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日环保署发布了灯具的能源之星规范１．０版。该规范于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１日生效，将于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替代４．２版的住宅照明设备和１．３版的固态照明设

备产品的能源之星规范。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５日环保署更新了家用洗碗机的能源之星规定，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

生效后，符合能源之星的标准尺寸和小型家用洗碗机的能效将比常规型号高出１０％—

３０％，比符合之前能源之星的洗碗机高出约８％。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３日环保署更新了加热炉的能源之星规定，自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起，适

合美国南部的符合新规定的加热炉将加贴特殊的美国南部能源之星标签。

（５）固定压燃式点火和火花点火式内燃发动机性能新标准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美国环保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案第１１１（ｂ）条最终修订新的固定压

燃式点火内燃发动机性能标准。最终法规将对排量大于每缸１０升、低于３０升的固定压

燃式点火发动机执行更严格的标准，并修订排量大于每缸３０升的发动机要求。本法规

还对受影响发动机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提供了额外灵活性，并且修订了原性能标准中的

小错误。最后，法规对新火花式点火内燃发动机性能标准做出了小修订。最终法规于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９日生效。

（６）能源部修订多项联邦能效法规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局于２０１１年修订了干衣机和室内空调

器、微波炉、步入式冰箱和冷柜等产品的能效测试程序，并公布了家用冰箱、家用干衣

机、室内空调器、家用暖炉和家用中央空调器及加热泵的能源节约标准。这些新的规定

都已在２０１１年生效。

（７）有关延期生效电灯产品标签新要求的规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修订了电器标签规则中有关电灯产品的标

签规定，要求自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起，在美国销售的灯泡须在包装上采用新的标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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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炽灯泡、高效紧凑型节能灯（ＣＦＬ）和发光二极管灯泡（ＬＥＤ）都在规定之列。２０１１

年４月７日，联邦贸易委员会决定将新的电灯泡标签要求的生效日期延长到２０１２年１

月１日，并且将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之后不再生产的白炽灯泡从新的标签要求中免除。

（８）能源部发布家用冰箱联邦能效标准

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６日，美国能源部公布了家用冰箱和冷柜的最终能效标准，新标准将

在联邦纪事（ＦＲ）公布３年后生效，即２０１４年９月左右开始实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最终规则公布的能效指标与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７日公布的节能标准通报草案有较大的调整。

（９）美国三州禁止在纽扣电池中使用汞

美国康涅狄格州、缅因州和罗德岛州已禁止在纽扣电池中使用汞。各州禁令的范

围不同，生效时间也不一。其中：

康涅狄格州对禁止纽扣电池中使用汞的法规进行了修订，禁令已于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

生效。法规中包含了两项豁免内容：对于自动向病人提供胰岛素的医疗设备中的含汞电池，

该豁免日期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汞含量存在于氧化银电池中，豁免日期至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缅因州禁令将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生效，但是只针对几类特定的纽扣电池：锌空气纽

扣电池；碱性纽扣电池；名称为３５７、３６４、３７１、３７７、３９５、ＳＲ４４Ｗ、ＳＲ６２１ＳＷ、

ＳＲ６２６ＳＷ、ＳＲ９２０ＳＷ或ＳＲ９２７ＳＷ的氧化银纽扣电池。此外，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２日起，

所有氧化银纽扣电池都将禁止使用汞。

罗德岛州规定，禁止销售或以宣传为目的分销添加汞的纽扣电池以及装有含有汞

的纽扣电池的消费品。但是，允许使用含汞的氧化银的纽扣电池的截止日期为２０１２年

１月１日。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有关植物有害生物的规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ＵＳＡ／２２１１

号通报。在该通报中，动植物健康检验局修改和更新了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发布的有关两

种植物有害生物柑橘长角甲虫（ＣＬＢ）星天牛（Ｆｏｒｓｔｅｒ）（鞘翅目：天牛科）及亚洲长角甲

虫（ＡＬＢ）光肩星天牛（Ｍｏｔｓｃｈｕｌｓｋｙ）（鞘翅目：天牛科）的联邦令。本次修订增加了三种

新光肩星天牛寄主种植植物和１１种新定星天牛属种植植物。由于尚不充分了解这些国

家星天牛和光肩星天牛的状态和分布，本联邦令还更改了欧盟成员国的植物进口要求。

此次联邦令修订还将装饰树枝纳入监管品。本联邦令的目的是防止外国两种植物有害

生物柑橘长角甲虫（ＣＬＢ）星天牛（Ｆｏｒｓｔｅｒ）及亚洲长角甲虫（ＡＬＢ）光肩星天牛传入及／

或在美国扩散。本联邦令于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１日生效。

（２）有关进口植物繁育材料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新规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２７日，美国对进口植物繁育材料实施新的植物检疫管理措施进行修订，

授权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为进口植物繁育材料设立了一个新的管理类别———

“待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后批准”（ＮＡＰＰＲＡ）。此前美国的相关法规仅将进境植物繁育材

料分为禁止进境和限制进境两种类别，并不像进口水果、蔬菜那样要求事先完成有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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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风险分析。根据新规则，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将公布一个被认为是检疫性

有害生物或检疫性有害生物寄主的植物名单，名单内植物的进口需经动植物健康检验

局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完成分析后，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将允许属于限制类别的植

物进口，如因植物进口的相关风险不能有效减轻，则禁止其进口。该法规于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７日生效。

（３）有关限制双酚Ａ使用的规定

① 部分州禁止双酚Ａ在儿童用品中的使用

继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佛蒙特州、华盛顿州、威斯康星州及

芝加哥市后，密西西比州禁止在奶瓶内使用双酚Ａ。密西西比州禁止生产、分销及销售专

为三岁或以下儿童而设的含双酚Ａ的可再用食品及饮料容器（如奶瓶及防溢水杯）。禁令

适用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或之后生产，以及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或之后在零售店出售的容器。

迄今为止，双酚Ａ禁令只针对大部分可重复使用的幼儿食品及饮料容器。不过，康

涅狄格州及佛蒙特州这两个州已对用于存储婴儿食品及幼儿奶粉的含双酚Ａ的容器实

施禁令。康涅狄格州的禁令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生效。佛蒙特州的塑料容器及金属罐

禁令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及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生效。

② 康涅狄格州通过美首部热敏纸禁用双酚Ａ法案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３日，美国康涅狄格州通过美国首部含双酚Ａ（ＢＰＡ）热敏纸的销售禁

止条例。根据法案，含双酚Ａ的热敏纸及收银机小票不得在该州制造、上市和销售。其

生效日期为：若到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美国环保署成功确立可替代双酚Ａ的更安全替代

品，则法案自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日起生效；若到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前没有确定双酚Ａ的替

代品，则法案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生效。

（４）有关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

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美国环保署发布了７８个关于杀虫剂及配方成分许可限量的规

定，甲霜灵、氟啶胺、二甲酯等。此外，环保署还取消了三乙膦酸铝、醚菊酯等的若干过

期限量要求。

（５）有关鲇鱼和鲇鱼产品强制性检验的法规草案

２０１１年３月７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了第Ｇ／ＳＰＳ／Ｎ／ＵＳＡ／２１７１号通

报，通报《鲇鱼和鲇鱼产品连续检验检疫法规》草案。根据该草案，鲇鱼产业监管部门将

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调整到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所有鲇鱼加工厂必须遵守

美国联邦法规中卫生条件相关规定，鲇鱼加工产品标准必须与美国农业部规定的肉类

相关标准相同。草案对“鲇鱼”的界定提出了两个备选方案，并规定了养殖水质、药残与

卫生现状分析等标准。草案还要求出口企业必须先向美国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才能

向美国出口鲇鱼和鲇鱼产品，并需接受定期监督访问和严格审查，以书面报告形式证明

自身能够满足美国相关规定。其中出口方检验体系必须采用美国食品安全监督服务局

认可的取样、分析方法，鲇鱼组织为随机抽样；待检样品应从拟出口美国的鲇鱼中抽取。

该草案将含量达不到最小鲇鱼数量（３％的生鲇鱼或２％的烹饪鲇鱼）的商品或依传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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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被认为是鲇鱼产品免除在检疫检疫要求之外。根据通报，美国将在征求意见后最

终形成《鲇鱼检验法》，并给各国提供合理的过渡期限（在最终法规生效之日开始，至联

邦登记处公布之后的９０天。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目前，美国超过平均关税水平三倍以上的高关税税目约占总税目的５％。例如，农

产品中烟草关税最高，达３５０％，酸奶油和花生分别为１７７．２％和１６３．８％，其他包括牛

奶、奶油、奶酪等农产品的关税在５０％到１１０％之间。滚珠轴承、玻璃和玻璃制品、钟表、

乐器、纺织品、鞋类和塑料等１２类非农产品也被征收高关税，部分服装的税率３２％、织

布为２５％、纱线为１３．２％，大部分玻璃制品的税率在１０％到２０％之间，有些高达３８％。

美国对部分产品设置的关税高峰降低了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竞争力，增加了中国

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

２．关税升级

美国关税升级的现象仍较为严重，一些制成品或半制成品的关税随着加工程度的加

深而增加。例如美国对纤维长度低于２８．５７５毫米的棉花实行零关税，但对大部分棉纱线

征收５％—１２％的关税，对服装征收１２％到１４％甚至高达３２％的关税。这样的关税结构

明显限制了附加值较高的半成品或制成品对美出口，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造成损害。

（二）通关环节壁垒

１．基于反恐采取的通关报告和检查措施

在“９·１１”事件以后，美国政府采取防止恐怖活动发生的一系列措施。美国政府先

后颁布了《公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防应对法》和《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制度》等

４个配套法规。此外，美国在２００９年还对承运商和进口商提出了“１０＋２”要求，即除提前

发送仓单外，还需要他们提前通知船舶、集装箱状态信息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减低了通

关速度、并且增加了承运商的成本，进而增加了进出口商的成本，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此外，为了解决集装箱安全问题，２００７年８月生效的《９／１１委员会法２００７年实施建

议》要求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起，所有进入美国的集装箱在外国港口装船之前必须经过非侵入

式扫描设备和放射线探测设备的检查。这一措施的实施向外国转嫁了美国的安全成

本，将大大增加外国港口的配置和维护设备的费用，而且将可能使集装箱的平均滞留时

间由原来的５天增加至７天。世界各国纷纷表示反对，美国国内部分议员和政府机构也

认为这种规定对现有货柜物流模式的负面影响较大。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商业咨

询委员在其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５日发布的报告中指出，《９／１１委员会法实施建议》中的１００％

海运集装箱扫描制度需要被重新评估，以利于高风险运输条件下的货物检查，而且应该

取消在货物装船前就进行１００％海运集装箱扫描的做法。由于中国是美国集装箱海运

的主要货源国之一，措施的实施将对中国港口和对美出口货物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将密

切关注该措施的下一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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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海关使用费增加企业负担

美国将港口维护费作为海关使用费的一部分，对于价值超过２０００美元并且在接受

联邦财政资助的港口卸载的货物，必须缴纳港口维护费。按照１９９０年通过的预算法第

１１２１４条规定，其税率为货物价值的０．１２５％，从１９９１年１月１日起生效。根据美国政

府声明，港口维护费意在让从使用美国港口中受益的企业承担港口维持成本，并设置了

上限，然而它是基于进口货物的价值征收，并非与海关服务挂钩，因此仍有可能超出实

际服务所需费用，增加出口商的负担。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ＭＣ）已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５日一致投票决定，开始调查美国所征收的港口

维护费是否是造成输美货物的货船转移至加拿大及墨西哥港口的主要因素。

另外，美国对于入境货物还收取商品手续费，这一费用最早是由《１９８５年统一综合

预算协调法》规定的，针对的对象为入境货物，其中对于价值超过２０００美元的常规进口

货物按照０．２１％的固定费率收取，每一笔商品缴纳下限为２５美元，上限为４８５美元。

原产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产品和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等的产品可享有例外。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美国总统签署Ｈ．Ｒ．２８３２法案（《为了延伸

普惠制和其他目的》），使其成为正式公共法律（Ｐｕｂｌｉｃｌａｗ１１２４０）。这项法律规定，针

对常规入境货物的商品手续费率由之前的０．２１％提高到０．３４６４％，上限限额维持不变，

有效期为９年，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到２０２１年６月。

３．《雷斯法》修订案的进口申报要求

根据《雷斯法》修订案要求，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始，进口商在进口《雷斯法》所涉植

物时均需提交进口申报表，说明进口货物包含的所有植物的学名、数量和来源地、选用

木材种类的拉丁文、尺寸和价值等信息，否则产品将被没收。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起，该修

正案覆盖范围将扩大至所有木制家具产品。虽然《雷斯法》修订案主要是为打击非法采

伐木材进口，但由于大部分出口木制品从木材采伐到成品出口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提供

其中每种植物成分的种属和来源信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很难实现，如何判定木材的合

法性成为进出口双方争论和质疑的焦点。以纤维板、实木、竹、藤等多种材料制成的家

具，要求生产商提供所有植物原材料供应链的资料并证明其合法性，对于出口企业来讲

任务相当艰巨。《雷斯法》修订案的实施使得中国木制品对美出口销售成本以及交易门

槛大大提高，严重影响中国对美木材及木制品出口贸易。

（三）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

根据美国法典第２６编《国内税务法典》第３１章“零售消费税”的规定，政府对国外进

口和国内生产的特定产品征收联邦消费税。其中，美国政府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啤酒

征收每桶（３１加仑）１８美元的消费税，但对年产数量在２００万（含２００万）桶以下的国内

啤酒生产企业，对其每年生产的前６万桶啤酒实行只征收每桶７美元税的优惠。同样，

美国对进口和国内生产的葡萄酒，根据其酒精浓度征收每加仑０．２２６美元至３．４美元不

等的消费税，但对于年产数量在１５万（含１５万）加仑的国内葡萄酒生产企业，则给予前

１０万加仑每加仑０．９美元的税收优惠。美国对上述国内啤酒和葡萄酒生产商的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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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政策，已经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影响了公平竞争。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儿童产品中的化学品要求趋严

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自２００８年正式实施，其实施措施也相继出台，然而某些条款

（如化学品要求）由于业界的强烈反对而致使执行日期一拖再拖，２０１１年，美国消费者安全

委员会收紧了儿童产品中铅含量的限量要求。此外，美国对于锑、钡、铬等重金属的限量要

求也正在积极研究中。伴随着全球禁用双酚Ａ的浪潮，美国自２００９年起各州逐步颁布条

例，对含有双酚Ａ的产品采取行动，美国五分之一的州（包括马里兰州、明尼苏达州、康涅狄格

州等）及联邦政府都已颁布法案（或草案），对儿童用品（主要为儿童珠宝）中的镉进行规管。

上述新规的实施，将使企业面临更多更严苛的检测认证，必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

本，特别对于中小型的儿童产品和玩具制造商而言，将造成较大的冲击。企业应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修订持续关注，特别需要留意不断出台的《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实施措施，并

采用更绿色环保的原辅料，提高技术水平。

２．儿童产品的强制性第三方合格评定认可要求

根据《消费品安全促进法》的规定，目前已有二十余类儿童产品需完成第三方强制

性测试和认证才可进入美国市场。强制实施第三方测试和认证将给意图出口美国的外

国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成本增加，可能包括：需要聘请律师对法规

进行研究以确定是否适用自己的产品；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制定产品规范、进行认证测

试；咨询统计学专家以确定定期测试的频率、抽样数量和抽样方法；儿童产品还需要支

付第三方机构的检测费用等。以玩具制造企业为例，为适应美国一项新标准，玩具企业

需要投入的检测费用约占其成本的１％左右，这与仅为３％的利润相比，无疑是一笔巨大

的开销。特别对产品种类多、型号多的企业而言，需要送检的项目也相应增多，检测费

用将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加之部分的检测项目，中国国内并未有获美国消费者安全委

员会认可的第三方合格评定机构，导致此类检测项目需要送至国外交由国外的第三方

合格评定机构测试和认证，检测费用就更加高昂。

３．能源之星产品认证要求收紧

能源之星计划是美国能源部和环保署联合推出的一项重要的节能环保计划，已经

成为美国市场上准入的门槛。目前，能源之星已涵盖了家用电器、暖通空调、照明产品

等近６０种产品。为了防止制造商进行“自我认证”所带来的标识滥用，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

日起，能源之星计划开始对标贴产品和验证实施第三方认证的新举措，并最终规定了产

品在标贴前进行检测、在入市后进行后续验证的全部流程。

新措施的实施虽然客观上对规范标识的使用、推进能源之星项目的开展起到较好

的作用，但是其与国际上倡导的自我认证模式不一致，在实际操作中，也将给美国境外

的制造商带来较大的不良影响。此外，美国的加州已将能源之星的标准定为强制性的

最低标准，美国政府也在酝酿将能源之星认证列为强制认证标准之一，届时，高能耗、低

能效的低端的电子电气产品将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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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食品安全现代化法》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起美国实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ｔ）

（Ｓ５１０）。这是美国在产品安全方面的又一大重要举措，其全面实施需要数年时间，但从

现有规定来看，新法案因其手续繁杂和措施严厉，客观上将使中国输美食品的生产厂商

面临更多的美方检查，查厂频率与范围可能大幅增加，还可能出现新的查核条件或方

式，输美食品在美国被检查或扣留的可能性增大，此外出口食品成本也将增加，货物流

通时间也将拖长，因此出口风险也进一步增大。更为重要的是，该法提出了进口食品需

要达到食品安全全程控制的高标准，这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食品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２．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美国受限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进口到美国的畜禽肉制品面临严格的检测措施和复杂的检

验流程。向美国出口肉类的国家首先要向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提出书面申请，经文

件审核后派员到出口国进行污染、疫病、加工、残留、守法及经济欺骗５个危险关键领域

及检验以及工厂的设备、设施、实验室、培训项目和企业的检测验证计划等其他领域的

现场考察，对符合要求的给予注册。如果通过，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将就此形成

议案，把该国列入可对美出口禽肉的国家名单并公布，经过三个月的评议期，之后才将

正式生效。对这些获得注册的国家和企业，食品药品管理局还定期派员对其进行复核，

并且出口国政府必须每年向美方通报符合美国标准的企业名单。动物产品入境后，须

在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指定的肉类加工厂生产加工，其加工工艺、生产流程、污水处

理等均须符合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的规定。经过中国有关政府和企业的多次努力，美国

于２００５年４月正式认可我国熟制禽肉卫生管理体系的等效性，虽然中美双方已就卫生

体系等效性达成了一致，但迄今为止中国的禽肉仍无法出口到美国。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美国食品安全检验局官方考察小组对我国的出口禽肉管理体系进行

再次考察，并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６日发布了对中国禽肉加工和家禽屠宰的审核报告。在家

禽屠宰最终报告中，食品安全检验局认为中国的质监体系在禽肉的卫生和化学残留物

的监督管理和检验检疫上能够满足与美国的等效性，但中国在政府监管、卫生许可及食

物安全法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以及微生物测试程序上与美国还存在着系统

上的差异。食品安全检验局表明，在所有的这些问题被解决之后将会进一步评估中国

家禽屠宰检验系统法规制定程序的等效性。

目前，中国禽肉行业的出口仍在与美国进行着艰难的协调和谈判，美国的等效性检

验检疫认定为中国企业设立了无形的门槛。

３．中国部分木制品进口问题

美国从２００５年起至今限制进口中国生产的木质圣诞树和其他木制工艺品，禁止进

口含直径１厘米以上的木材的工艺品，对中美木制工艺品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中方

本着科学、坦诚、务实的精神，近年来已经根据ＩＰＰＣ标准采用了一系列的检验监督措

施。２００７年４月，中美双方对中方起草的“输美带树皮木制工艺品检疫管理措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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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与内容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但美方以要履行国内法律程序为由，拒绝承诺宣布解

禁的时间表。美国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３日再次要求对中国木制品进口的有关条件征求意

见，并修改有关提案，但至今没有公布最终规定。中方希望美国尽快公布最终的《中国

木制工艺品输美法规》，将法规适用范围转缩小为可能存在风险的产品，并按照双方同

意的加热处理方式恢复贸易。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１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９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分别涉及钢制轮毂、镀锌钢

丝、钢制高压气瓶和晶体硅光伏电池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以及光学增白剂反倾销调

查，涉案金额共约１７．２亿美元。

１．２０１１年新发起案件简介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１　２０１１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生效立案日期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
钢制轮毂

（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ｅｅｌＷｈｅｅｌｓ）
８７０８７００５００、８７０８７０２５００、

８７０８７０４５３０和８７０８７０６０３０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３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７日作出反倾销初裁，应诉企
业的反倾销税率为１１０．５８—

１９３．５４％。

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镀锌钢丝

（Ｇａｌｖａｎｉｚｅｄ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

７２１７２０３０和７２１７２０４５

７２１７２０３０００、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１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２０、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３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４０、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５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６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７０
和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８０
此外，涉案产品还可通下列
海关编码进入美国境内：

７２２９２０００１５、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０８、

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１６、 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３１
和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５１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８日作出反倾销初裁，应诉企
业的反倾销税率为７６．３４％—

２３５％。　

３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

光学荧光增白剂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ｔｉｌｂｅｎｉｃ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Ｂｒ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ｓ）　

３２０４２０８０００，此外，涉案产品
还可通下列海关编码进入美

国境内：

２９３３６９６０５０、 ２９２１５９４０００
和２９２１５９８０９０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２８日作出反倾销初裁，应诉企
业的反倾销税率为１０６．２２％—

１４１．０８％。

４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

钢制高压气瓶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ｅｅ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７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０、 ７３１１００００６０
或７３１１００００９０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８日作出反倾销初裁，应诉企
业的反倾销税率为５．０８％—

２６．２３％。

５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

晶体硅光伏电池（无论
是否 组 装 入 模 块）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Ａｓ

ｓｅｍｂｌｅｄＩｎｔｏＭｏｄｕｌｅｓ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００、 ８５０７２０８０、

８５４１４０６０２０、８５４１４０６０３０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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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反补贴调查

表２　２０１１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案号 生效日期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
钢制轮毂

（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ｅｅｌＷｈｅｅｌｓ）
８７０８７００５００、８７０８７０２５００、

８７０８７０４５３０和８７０８７０６０３０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３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０
日作出反补贴初裁，应诉企业的

补贴率为２６．２４％—４６．５９％，

中国普遍补贴率为４０．３０％。

２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
镀锌钢丝

（Ｇａｌｖａｎｉｚｅｄ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

７２１７２０３０ 和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

７２１７２０３０００、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１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２０、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３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４０、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５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６０、 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７０

和７２１７２０４５８０

此外，涉案产品还可通下列

海关编码进入美国境内：

７２２９２０００１５、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０８、

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１６、 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３１

和７２２９９０５０５１

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６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０
日作出反补贴初裁，应诉企业的

补贴率为２１．５９％—２５３．０７％，

中国普遍补贴率为４４．４６％。

３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１日

钢制高压气瓶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ｅｅｌ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

７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０、 ７３１１００００６０

或７３１１００００９０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４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作出反补贴

初裁，应诉企业的补贴率为

２２．３４％，中国普遍补贴率为

２２．３４％。

４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

晶体硅光伏电池（无论

是否 组 装 入 模 块）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Ａｓ

ｓｅｍｂｌｅｄＩｎｔｏＭｏｄｕｌｅｓ

８５０１６１００００、 ８５０７２０８０、

８５４１４０６０２０、８５４１４０６０３０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日作出肯定性

产业损害初裁。

　　２．２０１１年针对非市场经济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法律修改

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１０年公布了为支持国家出口刺激计划而加强贸易法实施的１４项

措施，这些措施重点针对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处理。继２０１０年公

布了３项实施措施以后，２０１１年美国商务部又公布了另外３项实施措施，包括要求反倾

销反补贴案件中的当事人向美国当局提交有关事实资料认证并承担虚假认证的后果；

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中执行临时措施的担保方式由保函改为现金保证金；以及在

反倾销行政复审程序中对于被调查出口商未经复审审查的出口产品按照非市场经济国

家的全国统一税率进行清关。美国商务部还在反倾销程序中采取新的方法来估算生产

要素（劳工）成本。美国的这些修订措施，将提高中国应诉企业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增

加中国应诉企业在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被认定存在倾销行为并人为提高倾销幅度的可

能性，增大了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应诉难度，并大幅提高出口商的成

本。美国实施出口刺激计划，将增加出口作为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措施之一，但同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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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却通过收紧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来限制其他国家对美出口。中方希望美方减少和取

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并密切关注这些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

３．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长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出口企业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一直为非市场经济问题所困扰，美国在反倾销

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遭受不公

平待遇。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举行的第２２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国再次表达了对市场经

济地位问题的关注，希望美国能恪守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早日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问题。

（２）市场导向行业和替代国问题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在反倾销调查中，如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能够证明其行

业符合市场导向行业的三项标准则美国商务部在确定其生产成本、计算倾销幅度时，可

以使用该企业或产业自身的产品成本数据，而不采用替代国做法。在实践中，美国商务

部不仅运用自由裁量权设置了过于严格的标准，而且没有就申请的程序要求作出具体

的规定，从而不能给应诉企业以明确的指导，不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相关规定和 ＷＴＯ

透明度原则。美国商务部始终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予中国涉案行业市场导向行业地位。

迄今，中国应诉方尚未获得市场导向行业待遇，市场导向行业的规定形同虚设。

美国商务部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以此来确

定倾销幅度。但该项规定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在实践中通常选

取菲律宾、南非、印尼、泰国、哥伦比亚、乌克兰等国为替代国候选国，并且无视案件所涉

行业的实际情况，经常以印度的相关信息比较容易获得而最终选取印度的价格作为替

代国价格，在很多情况下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

（３）一国一税和分别税率政策问题

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对所有涉案产品的出口商征

收统一的反倾销税，但如果出口商能证明其符合一定的条件，美国商务部将对其实行单

独税率政策，根据该出口商的出口价格为其确定一个单独的税率，或将被强制调查应诉

企业的倾销幅度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个适用于获得单独税率企业的税率。该制度违反

了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０条和第９条的相关规定，超出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附件Ｉ第６

条第１款的注释２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范围，是对中国企业的双重歧视，损害

了中国在ＷＴＯ协定下的利益。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５日，ＷＴＯ争端解决的上诉机构对欧

盟———对中国紧固件最终反倾销措施的争端解决（ＤＳ３９７）做出最终裁决，再次认定欧盟

单独税率的类似规定违反了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的上述条款。２０１１年美国加严了分别

税率实践做法，以个别企业负责人在党组织内任职为由拒绝其分别税率待遇。

（４）归零做法

根据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中裁定倾销幅度时，使用了归

零做法。ＷＴＯ上诉机构已在多起ＷＴＯ争端解决案件中明确反对使用归零法，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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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原审调查，还是期中复审、日落复审和新出口商审查中。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美商

务部公布对其部门规章《反倾销反补贴条例》的修正建议，称将根据世贸组织对归零的

裁决调整相关规则，请各方进行评论。目前，美最终规则尚未公布，其是否会在反倾销

调查中进一步放弃归零做法仍不明朗，但美国在多哈谈判中还试图将其纳入多边规则

以实现合法化。

４．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下适用反补贴法导致双重计算问题

２００７年，美国商务部在铜版纸案中首次宣布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在不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条件下对中国产品开启反补贴调查并采取反补贴措施，违背

了其长期以来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实践。美国一方面在反倾销案件中

坚持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然而另一方面，美国认为

中国近年的发展已使其经济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确定和计算补贴，对中国产

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来实现其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已经构成了对中

国产品的双重歧视，并会产生双重计算问题。２００８年中国将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

标准钢管、矩形钢管、非公路用轮胎、复合编织袋等四种产品采取的双反措施诉诸 ＷＴＯ

争端解决。２０１１年３月，ＷＴＯ上诉机构做出了该案的最终裁决，支持了中国的主张，认

为美国商务部对中国产品在基于非市场经济方法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同时采取反补贴措

施，存在双重救济的情形，进而导致对来自中国的产品不当征收反补贴税，违反了 ＷＴＯ

规则。同时，中国认为美方做法也缺乏美国国内法依据。２００８年９月，河北兴茂轮胎有

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将美商务部诉至美国际贸易法院。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美国际贸易法院做

出判决，认定美国商务部在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下，采用替代国方法同时征

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存在双重救济，要求美国商务部停止征收对中国涉案企业的反

补贴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９日，美国商务部不服美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将该案上诉至美

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经过一年的审理，２０１１年１２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做出判决，完

全支持了中国的抗辩意见。上述ＷＴＯ裁决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判决表明，美方多年来

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补贴调查既违反 ＷＴＯ规则，也没有美国法律依据，构成了对中国

企业的不公平待遇，损害了中国企业正当的出口利益。尽管该案诉讼法律程序尚未完

结，但中国希望美方能够遵守法律和规则，尊重美国司法判决，尽快纠正其在不承认中

国市场经济地位情况下对中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的错误做法。

（２）在新能源领域首次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板）发起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这是美国首次针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

通过自身努力不断降低成本，顺应了推广使用绿色能源的世界潮流，也给各国消费者带

来了实际利益。而美国则将自身竞争力因素导致的产业发展滞缓问题归咎于中国产品

的竞争，并拟采取限制措施，中国公众和企业对此强烈不满。中国政府严重关切此案。

中国希望美国尊重相关法律和事实，信守二十国集团（Ｇ２０）戛纳峰会关于各国避免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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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避免采取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美国自身利益的做法。

中方保留在规则框架内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３）对申请方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举证责任分配不公

目前美国调查机关对于申请方提出申请时的证据要求标准很低，并要求中方证明

申请方不存在“简单断言”的情况，使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严重不公，不符合 ＷＴＯ《补贴

与反补贴协定》（简称《ＳＣＭ协定》）第１１．２条规定，已经造成并将进一步刺激美国产业

的滥诉。

（４）无视客观事实，错误采用外部基准进行补贴认定，裁定高额反补贴税

在对中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美国调查机关不顾中方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据，拒绝

采用中国国内的土地、原材料、水、能源价格等信息，无视中国上述生产要素价格均已高

度市场化的事实，而是以中国市场扭曲为由使用外部基准价格（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在原材料价格上，美方拒绝采用中国企业自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作为价格

基准。而土地价格、水价和利率在世界各国（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差

异很大，并不存在客观可靠的基准价格。美方这种做法导致了对华反补贴案件的畸高

税率。

（５）随意增加调查项目，剥夺磋商机会，增加应诉负担

美调查机关允许申请方在立案后提出大量新增项目，并且启动新增项目调查的门

槛过低，对于这些新增项目，中方丧失了调查立案前充分磋商机会，比如在美国对华不

锈钢焊接压力管案和美国对华薄壁矩形钢管案中，中方就遇到上述情况。这违反了

ＷＴＯ《ＳＣＭ协定》第１３．１条的规定，中方无法在立案前磋商阶段就立案中新增的项目

进行澄清和抗辩。而且新增调查项目也使中国企业填答问卷的时间从３７天缩短为１５

天左右，企业应诉负担大为增加，应诉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对中方企业极为不公平。

５．对中国产品特保措施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２１条（以下简称“４２１条款”）对实施针对中国的特定产品

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特保措施”）的一般程序和实体内容作出了规定。中方认为，

ＷＴ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１６条并未对特保措施的调查和实施的实体及程

序规则做出具体承诺，４２１条款对特保措施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程序也没有具体的规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４２１条款在“重大原因”的定义、“快速增长”的时间判定标准或增长

的构成条件方面、“其他有关因素”的定义、“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定义等方面的规定

都不符合ＷＴＯ有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美国政府在缺乏事实依据，法律构成要件尚未满足的情况下，宣

布对中国输美轮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中国政府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向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

构提出争端解决申请。２０１１年９月，ＷＴＯ上诉机构最终裁定美国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

轮胎采取的特保措施符合ＷＴＯ规则。中方对此表示非常遗憾。自美方采取特保措施

以后，２０１０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轮胎数量比２００９年下降２３．６％，２０１１年上半年进口

量继续同比下降６％。与此同时，美国２０１０年从全球进口的轮胎数量比２００９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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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０１１年上半年进口量继续同比攀升９％。美特保措施导致了扭曲贸易的后

果，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终止特保措施，保证中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七）出口限制

美国出口控制管理制度异常复杂。美国商务部负责军民两用物资、技术和服务的

出口控制，有关军事用途的产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的出口则由美国国务院管辖，而

美国财政部对禁运国家和禁运交易等也有自己特殊的管制条例。该出口管制制度的主

要问题如下：

首先，多头管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也增加了申请的不确定性和时间。

其次，出口管制清单所涵盖的范围过于广泛，美国基于安全考虑而限制对中国出口

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各地已经非常开放，这使得管制显得没有意义。

第三，申领许可证耗时长、要求多。对华出口的审批通常需要３个月到半年，有时甚

至１８个月，远远高于日本、德国两三周至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在申请许可证的过程中有

时还要接受美国商务部的核查，在商业合同中附加最终用户声明等，并且还无法预测是

否能够获得许可证，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除产品出口需申请许可证外，对于外国人参与的受控制技术的项目，美国实施其独有

的“视同出口制度”。这些项目必须得到商务部的批准以后才能允许部分国家的外国人参

与。美国政府还经常以“武器扩散”为名，依据其国内法制裁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

长期以来，美国在军品、军民两用品以及无线、芯片、软件、安全、雷达等高科技领域

均对中国采取限制出口政策，逐步取消相关产品出口限制更是中美历次谈判中中方提

出的重要议题之一。２０１１年，美国以所有制改变为由，将中国两家公司从最终合格用户

名单上移除。作为改革出口控制管理体制的一部分，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１１年６月公布了

《战略贸易授权许可例外规定》的最终规定，允许对４４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享受贸易便利措施。这是美国实质性改进其出口管理制度的第一步，但仍然将

中国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美方依然维持对中国的这种歧视性做法，不符合中美建设

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定位。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一直是中国的重大关切。

中国希望美方能够采取务实行动，切实落实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及中美商贸联委会达

成的共识，改变对华歧视性做法，推动中美高技术贸易实质性发展，促进中美贸易平衡。

（八）补贴

１．农业补贴

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农业法案。《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是美国现行的农业

法案。该法律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间有效。如果在该法到期前没有通过一个新法，则美国

的永久性农业法案将重新起作用，包括《１９３９年农业调整法》和《１９４９年农业法》等。

《２００８年农业法》给予了美国国内农业巨额的补贴，其中的农产品计划是整个农业

补贴政策的核心内容。《２００８年农业法》规定的农产品计划包括四个部分，即直接补贴、

反周期补贴、销售贷款补贴和平均作物收益选择项目。和《２００２年农业法》相比，前两个

项目的补贴水平基本持平，但给单一生产者规定了“直接补贴”４万美元和“反周期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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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万美元的上限，销售贷款补贴项目对部分计划内农作物的“贷款率”或目标价格做了

微调，此外将销售贷款补贴和反周期补贴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部分豆类作物。平均作

物收益选择项目是《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新增的补贴项目。该项目允许以收入为基础的补贴

方式代替传统的以价格为基础的反周期补贴，参与该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在其收入低于

法律规定的水平时可以从政府相关机构获得相应收入补贴，但该计划的参与者不能同

时获得政府提供的反周期补贴，参与者所能得到的直接补贴将削减２０％，且其销售贷款

援助计划中的销售贷款比率将削减３０％。根据美国农业部２０１２年的预算，美国提供的

农业补贴将有所减少，但美国农业补贴总体维持在高位水平，这将进一步扭曲全球农业

进口与食品生产力。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提案，将停止向年收入超过１００万美元的

农场主发放农业补贴，旨在减少以直接支付的方式提供补贴。美国的议员也计划在

２０１２年出台新的５年农业法案，希望减少直接支付方式，转而通过保险项目来应对农作

物价格下降和农民收入减少。希望美国在出台新农业法案时，继续削减农业补贴，减少

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的扭曲和影响。

２．可再生能源补贴

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健康、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均大力倡导发展以太阳能、

风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美国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大国，通过对国内

相关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采取其他扶持政策，使美国国内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

处于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如《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美国华盛

顿、俄亥俄、新泽西、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等州对太阳能、风能产业提供的大量禁止性

和可诉性补贴，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中国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

在美国的发展却因美国政府的贸易壁垒受到重重阻碍。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商务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规定，发布２０１１年

第６９号公告，对美国可再生能源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启动贸易壁垒调查。本次调查应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的申请立案。申请人提

出，美国政府对其国内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

则，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了阻碍和限制，已构成贸易壁垒，要求商务部启动

贸易壁垒调查，消除美国政府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不利影响，

以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经审查，商务部决定对申请人指称的６项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进

行立案调查。商务部将依据中国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查，评估美国可再生能源扶持政策

及补贴政策对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影响。如果调查结果认定上述政策措施违反世贸

组织规则，构成贸易壁垒，商务部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如启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

根据规则，本次调查在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前结束。

（九）服务贸易壁垒

１．卫星服务

根据１９９７年生效的法令“ＤＩＳＣＯＩＩＯｒｄｅｒ”，一个地面接收站经营者可通过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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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以接入外国卫星，或者外国卫星运营商提请裁定允许该外国卫星为美国消费者提供

服务。对于列入“已批准空间站列表”中的卫星，外国运营商也可以要求这些卫星在通

用的Ｃ．Ｋｕ或Ｋａ波段进行运行。一旦外国卫星进入“已批准空间站列表”，所有以常

规技术参数工作的美国地面卫星站都可以接入该卫星。所有根据“ＤＩＳＣＯＩＩＯｒｄｅｒ”法令

做出的申请均需接受审查，以确保其与《通信法》的规定一致。对于直接到户服务

（ＤＴＨ），卫星直接服务（ＤＢＳ）和数字音频服务（ＤＡＲＳ）这些美国在ＷＴＯ中没有做出承

诺的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适用ＥＣＯＳａｔ（卫星有效的竞争机会）分析法，它要求申请人

证明，在美国得到许可的卫星系统可以在申请者国内市场提供相似的服务。

在符合了《武器出口控制法》和《武器国际运输条例》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美国允

许外国向美国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但一直以来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允许中国发射

美国或美国为其他国家制造的商业卫星，除非中方证明，中国产品是符合美国国家安全

的。美国这种限制卫星运往中国发射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２．电信服务

虽然于１９９８年２月正式生效的ＧＡＴＳ基础电信协定在通信服务领域起到了广泛

积极的作用，但外资在美国通信市场上仍面临着很大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了投资限制、

市场准入限制以及以互惠为基础的待遇。

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美国保留了一项例外，即对于ＤＴＨ、ＤＢＳ以及数字音频业务而

给予的互惠待遇并不自动对第三国实施，除非第三国也给予其优惠。这可能导致在美

国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电信企业会受到差别待遇。

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而言，美国《１９３４年通信法》第３１０节规定外国政府或其代表不

能持有无线电通信牌照，非美国公民、根据外国法律而设立的公司以及外国政府不能持

有广播、共同载波无线电以及航空无线电牌照。对于外国间接投资而言，３１０节（ｂ）（４）

赋予联邦通信委员会（ＦＣＣ）如果发现该投资违反公共利益，可以收回其牌照的权力。

在美国，基于设备的特殊接入服务被三家公司所掌控，这导致包括外国运行商在内

的企业的高额支出。另一方面，美国对“电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缺少明确的划分，使得

对服务收入的监管分类不一致。而正是缺乏这样一个分类，导致电信普遍服务基金（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ｕｎｄ）很难在一种透明、无歧视、完全中立的状态下运作。

３．法律服务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规定律师事务所是提供法律服务的主体所不同，美国要求提供

法律服务的必须是自然人。美国允许外国律所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可以雇用美国

国内律师和国外律师。但是一名外国律师，无论是在美国律所工作还是在外资律所

工作，其业务范围都是被严格限制的，只能作为外国法律顾问（ＦＬＣ）提供法律咨询服

务。而每个州对于这一资格的授予都规定了不同的条件并要求申请者通过该州的资格

考试。

美国目前有３１个行政辖区允许外国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但是具体的规则各不

相同。在一些州，外国法律顾问只能就与其律师资格授予国相关事务提供咨询意见。

４７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２



而在另外一些州，却允许其就国际法或者第三国法律提供建议。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

一些不同的限制条件，如新泽西州要求外国法律顾问必须与新泽西州律师联合工作，并

由该名新泽西律师对其负全部责任。而在北卡罗来纳州，外国法律顾问被禁止做律所

合伙人，并要求本州律师对其进行监督。

４．工程建筑服务

美国对外国建筑工程公司参与其工程投标要进行业务能力的考察，而且不承认投

标公司的母公司的跨国业务能力。大多数州要求投标公司必须证明其本身有在本州完

成类似工程的证据。

另外，美国要求工程的承包商提供保险公司签发的履行保函。相对于长期在美国

本土进行工程承包的美国公司，外国公司因为在该地驻留时间短，往往很难获得一份高

价值的保函。

在人员层面，美国几乎所有州都要求建筑师和工程师登记或者获得许可，但是在一

个州的登记和许可并不能在别的州获得承认。

（十）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根据《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进口贸易中侵犯知识

产权的行为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并采取普遍或有限排除令、禁止令等救济

措施。近年来在美企业频频对中国产品提起３３７条款调查，遏制具有技术含量的中国产

品的竞争。２０１１年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１７起３３７调查，产品以电子信息类产品为

主，还涉及部分医药、轻工及化工产品。具体见下表。

表３　２０１１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３３７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案件进展

１ １月５日
手提包、箱包、配饰及其包装等同类产品（Ｈａｎｄｂａｇｓ，Ｌｕｇｇａｇｅ，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ｏｆ）
广州三九同意令

２ １月１３日 起动电机和交流发电机（ＳｔａｒｔｅｒＭｏ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ｏｒｓ）
临海永磁、无锡苏盛和解，

永康博宇同意令

３ ２月７日
分娩模拟器和关联系统（Ｂｉｒｔｈ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上海弘联、上海Ｅｖｅｎｋ制

止令和有限排除令

４ ２月２４日

液晶显示器及其部件和使用方法（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ｅ

ｖｉｃ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Ｓａｍｅ）

海尔集团和ＴＣＬ和解

５ ３月３日

无线电控制信号传送器、接受器和同类产品（Ｒａｄ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ｏｂｂ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ａｍｅ）

Ｋｏｋｏ科技、ＣｙｃｌｏｎｅＴｏｙ

＆Ｈｏｂｂｙ有限排除令

６ ３月１６日
吉西他滨药品及同类产品（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

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江苏豪森和解

７ ４月１９日

手提电子计算设备和有关软件以及衍生的部件（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对富士康精密组件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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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案件进展

８ ５月１３日

动作感应声音效果器和图像显示装置、零部件及相关产品（Ｍｏ

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ｏｕ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Ｉｍａｇ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联想集团和解

９ ６月９日

包括调光开关在内的照明控制设备（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ｉｍｍｅｒＳｗｉｔｃｈ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Ⅳ）

美国海关税号为８５３６５０９０

调查中

１０ ６月２４日
携式电子产品保护套及其配件（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原告被告达成和解协议，

调查终止

１１ ７月２９日
微处理器及其零配件（Ｍｉｃｒｏｐｒｅｃｓｓｏｒ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对上海Ｉｎｔｅｌ撤诉

１２ ７月１４日
辅酶Ｑ１０产品（ＣｏｅｎｚｙｍｅＱ１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ｋ

ｉｎｇＳａｍｅ）
调查中

１３ ７月１４日

电子壁炉产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Ｍａｎ

ｕａｌｓｆｏｒＳａｍ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ＦｏｒＭａｎ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Ｓａｍｅａｎｄ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调查中

１４ ８月３１日
ＬＥＤ照相闪光灯设备（ＬＥＤ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５ ８月３１日
３Ｇ功能的无线设备及其配件（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３ＧＣａｐａ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６ １１月２２日 雨刮器（ＷｉｐｅｒＢｌａｄｅｓ） 调查中

１７ １２月２１日

部分装有交互式节目指南和父母监控技术的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ａｍ Ｇｕｉｄｅ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调查中

　　虽然美国对３３７条款进行了多次修改，但中方认为３３７条款的实质并未改变，修订

后的《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条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符合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４款和《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有关规定，３３７调查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歧视进口产品的情况。这突出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３３７条款为美国国内产品提供了双重救济，使外国企业受到了差别性待遇。

３３７条款主要适用于进口产品涉嫌侵犯在美国受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被侵犯人既可以

通过司法诉讼的程序获得救济，也可以提起３３７调查。相比之下，当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的为美国产品时，则权利人在美国只能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这样，美国对于

进口的被控侵权产品和原产于国内的侵权产品，适用不同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管辖，使得

外国被诉人可能陷入不利的地位。

第二，普遍排除令标准较低且缺乏进一步具体的判断标准，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和随意性，存在着被申请人滥用的倾向，不合理地损害了外国被诉方的利益。由于普遍

排除令的实施将对国际贸易产生严重影响，如美方掌握不好，该措施有可能被滥用而沦

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第三，３３７条款允许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自行发起３３７调查的实施程序存在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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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ＴＲＩＰｓ协定》规定存在不一致。３３７条款的调查程序既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申请的

方式启动，也可以由国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发起调查。而依据ＴＲＩＰｓ协议第三部分“知识

产权的执法”第５０条的规定，临时措施的执行者应当是司法机构，程序只能由当事人依

照申请启动而不能由机构自行发起。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带有行政属性的机构显然不

属于协议规定的允许采取行政措施的机构的范畴。

中方对美国３３７调查的规定和实践与ＷＴＯ有关规则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对中国产

品的对美正常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表示高度关注。

（十一）其他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收紧了签证管理。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起，美国实行新的“持Ｊ１

签证的交流访问者技术领域列表”制度。申请交流签证的学生申请人、博士后或者科学

家，必须证明能负担自己的费用，列表中所列国家的Ｊ１签证持有人在签证到期后，必须

返回原居住国，２年以后方可再次申请进入美国的同类或其他非移民类签证或申请在美

国永久居留。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起，已经在美工作的外国人（外交官和国际组织工作人

员除外）如需重新签证，必须前往美国驻外国的有关使领馆进行面谈并留下自己的指

纹，同时从７月１６日起，美国停止接受以邮件方式进行的重新签证申请，需要重新签证

的外国公民必须到美国驻国外的有关大使馆或领事馆接受美国官员的询问，并且留下

自己的指纹。该规定将进一步增加外国相关人员在美国就业和提供服务的成本。

美国移民局向受美国公司或大学雇用、从事特殊岗位的外籍人士提供Ｈ１Ｂ短期非

移民工作签证。美国对Ｈ１Ｂ签证进行数量控制，现在每财年的上限为６．５万个，而且

为了实施美国与新加坡和智利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２００４年起美国在这６．５万

个名额中专门划出６８００个供来自智利和新加坡两国的公民申请。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

公室的一项研究报告，这些数量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申请的需要。该签证申请程序

也较为繁琐，耗时半年到一年时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劳工部门还加强了对该工

作签证的审查力度，申请者需要通过国家安全检查方可获得签证，包括ＩＢＩＳ审查、ＦＢＩ

指纹审查和ＦＢＩ姓名审查三项审查。而且为了保护美国劳工者的就业，美国当局经常

利用自由裁量拒绝申请或拖延时间。

２０１０年８月美国总统签署公共法律１１１２３０，其中规定，凡是全职和半职雇员超过

５０人并且其在美雇员中有一半以上持Ｈ１Ｂ或Ｌ签证的公司，从８月１４日开始，申请

Ｈ１Ｂ和Ｌ（Ｌ１Ａ、Ｌ１Ｂ）签证时，除了原有的各项费用外，应分别额外缴纳２０００美元和

２２５０美元。额外费用由申请人缴纳，而不是受益人缴纳。凡是首次申请这３种签证或

者更换雇主而申请这些签证的，都要被征收额外费用，但同一雇主为同一雇员申请这些

签证延期的，不收额外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了限制了外国相关人员在美国的就业。

而且符合该条件的公司大多数是外国企业，这一做法给外国企业增加了负担。

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公民在获得美国签证方面仍然面临较大难度。由于签证程

序的复杂和低效，申请签证的整个流程平均需要１００多天，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一份报

告，整个签证申请程序在中国需要１２０天，而去英国的签证在中国只需要１１天时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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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对中国公民区别对待，中国公民必须每年申请新的签证，而其他国家的公民却可以

获得１０年期限的多次进出签证，商务签证也面临等待时间长、拒签率比较高的问题。这

些都阻碍了中国公民和企业赴美国开展投资等正常经贸活动。

四、投资壁垒

２００７年，美国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美国财政

部颁布了该法的实施细则，即《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这些规定扩大了

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范围和自由裁量权，要求企业提交繁多材料，大大增加审查的

几率和投资者的时间、人力负担，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而且这些规定在一些关键词语

的解释上仍然十分模糊，并强调“个案处理原则”，规定还具有溯及力，并且未对当事人

提供任何法律救济的途径，也不给予任何赔偿，这也使企业的交易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和风险。

近年来美国以包括保护国家安全在内的各种理由，多次阻挠和干扰中国企业在美

国的投资活动。继２００８年收购３ＣＯＭ和２０１０年寻求与Ｓｐｒｉｎｔ公司合作失败之后，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中国华为公司宣布放弃对美国三叶公司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特定资

产的收购。该交易涉及三叶公司的一项技术专利，它可以让一组电脑捆绑，形成一台功

能更加强大的电脑，涉及的专利和部分资产的全部费用仅为２００万美元，但５名美国国

会议员致信同为美国外国审查投资委员会成员的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称华为收购举

动似乎肯定会导致美国先进计算机技术转移到中国，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华为

公司在美国的这三次投资活动都被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以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所阻碍。

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设置限制，是一

种“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将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平常商业项目政治化，不利于双方贸易

投资失衡的改善。中方敦促美国政府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提供一个公平而理性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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